
涧西区应急管理局

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区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职责，根据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）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150号，以下简称为“编制办法”）要求，结合2024年涧西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涧西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政府监管责任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科学编制安全监督检查计划，高效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支撑保障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通过安全生产年度监察执法工作的落实，规范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行为，推动辖区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，促进企业本质安全；通过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、违法行为，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，确保我区2025年安全生产控制目标任务完成。

（一）监督检查任务

局安全监督管理股：负责全区危险化学品行业、工贸行业企业的监督管理和对重点企业的抽查检查。
执法大队危化执法股：负责辛店街道、徐家营街道辖区内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等工贸行业领域企业的执法检查，负责辖区部分加油站和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；

执法大队工贸执法股：负责瀛洲街道、郑州路街道辖区内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等工贸行业领域企业的执法检查，负责辖区部分加油站和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；

执法大队事故调查执法股：负责工农街道、武汉路街道、重庆路街道辖区内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等工贸行业领域企业的执法检查，负责辖区部分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；
（二）监督检查具体工作目标
1、监管执法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整改率、到期复查率达100%；

2、监管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率达100%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原则：局长统一领导，分管领导牵头、各股（队）按照各自职责具体负责、相互协作的原则。

三、全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分布和危险有害因素概况

涧西区现有危险化学品企业298家，其中工业气体充装企业5家，医药企业2家，一般化工企业1家，加油站19家，油漆店6家，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企业265家。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企业主要分布在3个园区（卓阳石化产业园、维度石化产业园、石化贸易产业园）内。
涧西区现有冶金、机械、有色、建材、轻工等工贸企业632家，其中规上企业90家，主要集中分布于工农办事处、辛店办事处、徐家营办事处、瀛洲办事处，危险因素主要有：触电、机械伤害、物体打击、高处坠落等。对于涧西区辖区内消防、建筑、特种设备安全及交通运输等有主管部门的行业领域，涧西区应急管理局不负责行政执法监察工作。

四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
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

1、局内设机构及人员情况

目前区应急管理局（含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现有行政执法人员15人，2025年实际直接从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13人，占现有人数的86.7%。

2、总法定工作日

总法定工作日=（全年总天数-双休日-法定节假日）×执法人数=（365-104-13）×13=3224人·天

（二）监督检查工作日

监督检查工作日安排1370人·天
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

其他执法工作日合计736人·天
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

非执法工作日合计为1118人·天。
五、重点检查安排

（一）重点检查单位范围、数量、名称、行业领域

根据《编制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重点检查单位包括：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经营单位27家、3个园区内危险化学品无仓储经营单位100家，工贸行业规模以上企业90家（含《编制办法》第十一条提到的重大危险源、涉爆粉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等企业）。（具体企业名称见附件）

（二）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

重点检查企业，安排856个工作日（单位：人·天），占监督检查工作日的62.5%。

（三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

根据《编制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“对重点检查单位的检查频次如下：（一）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，一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；（二）对前款第四项至第七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频次”。的要求。

（四）间时安排

依据《编制办法》第十一条：“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，一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；对前款第四项至第七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频次”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安排如下：
5家工业气体充装企业：每半年监督检查一次。

2家医药企业、1家一般化工企业：每半年监督检查一次。
19家加油站：每半年监督检查一次。

100家危险化学品（无仓储）经营企业：每年监督检查一次。

90家规模以上工贸行业企业：每年不低于一次。

六、一般检查安排

（一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、数量、名称、行业领域

除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辖区内其他职责范围内监管企业。涉及机械、有色、建材、轻工等行业领域企业542家。
（二）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

一般检查企业，安排514个工作日（单位：人·天），占监督检查工作日的37.5%。
（三）间时安排

“双随机”抽查方式（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、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），实施一般检查。

七、工作日测算说明

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

总法定工作日=（全年总天数-双休日-法定节假日）×执法人数=（365-104-13）×13=3224人·天
（二）监督检查工作日：（基础公式为：企业数量×全年检查次数×检查所需工作日×执法检查人数）

1、重点检查企业（安排856个工作日）

重点检查企业，每次监督检查按2个工作日计算（含检查、复查）

（1）5家工业气体充装企业：每半年监督检查1次，每次监督检查按2个工作日计算，每次需要2人。

5×2×2×2=40

（2）2家医药企业、1家一般化工企业：每半年监督检查1次，每次监督检查按2个工作日计算，每次需要2人。

3×2×2×2=24
（3）加油站19家，每半年监督检查1次，每次监督检查按2个工作日计算，每次需要2人。

19×2×2×2=152
（4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100家，每年监督检查1次，每次监督检查按0.5个工作日计算，每次需要2人。

100×0.5×2=100
（5）规模以上工贸行业企业90家，每年监督检查1次，每次监督检查按2个工作日计算，每次需要3人。

90×1×2×3=540
2、一般检查企业（安排514个工作日）

根据《编制办法》第十四条采用“双随机”抽查方式（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、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），实施一般检查。

综合以上2个方面的工作，需要安排1370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

按照前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，预计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、实施行政许可、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、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、开展对2家中介服务机构监督检查、开展联合执法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等需要716个工作日。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

按照前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如下：

机关值班（工作日）

每人每月平均2天。即：13×12×2=312天。
2、学习、培训、考核、会议（工作日）

（1）学习：全局每周半天学习，预计2025年全年。即：13×52×0.5=338。
（2）培训及会议：参加省、市、区组织的各类培训，结合2024年培训情况，预计2025年平均每人每周0.5天。即：13×52×0.5=338。
3、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等
按照国家公休假有关规定：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，年休假5天；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年休假10天；已满20年的，年休假15天。目前，13名执法人员中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3人，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3人，已满20年的7人。

即：5×3+10×3+15×7=150。
综合以上3个方面，非执法工作日合计为1138个工作日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形成合力。将安全监管执法作为全局性重点工作。局长对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负责，并根据实际情况，每月至少参加1至2次监管执法和检查；各执法股应当严格按监管执法计划执行，按月对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自查，未能完成计划的在下月工作日中追加，确保监督检查计划的完成；局负责法规工作的部门，负责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的协调、监督检查工作以及行政处罚的审核工作；局办公室按要求做好监管执法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规范执法。严格落实《河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《河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》《河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等规定。各执法单位要精心组织，合理安排年度执法工作，并在全局计划的基础上，统筹完成每年的典型案例、案卷评比等任务；严格按照制定的计划实施执法检查，并及时将检查情况录入应急管理部“互联网+执法”等各执法业务系统。现场执法检查要制定现场检查方案，规范制作各类执法文书，并及时整理归档。在监管执法过程中，发现非法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，依法做出责令改正、停止使用、罚款、吊销相关证照等行政处罚决定，经停产停业整顿，仍达不到法定条件的，提请区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，落实责任。要按照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9号令）要求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计划执行过程中的评价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，强化执法人员责任意识，加强执法监督，杜绝乱作为的现象。同时加强对执法人员教育和管理，树立严格执法和热情服务并重的思想，既注重发挥查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的警示作用，又遵循便民原则，提供优质服务，发挥行政执法引导、规范和教育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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